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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优先保护区、重点控制断面，区域水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单元等。 

b）监测环境要素应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境、底泥（沉积物）等，

必要时还应考虑可能受影响的产业园区及周边易感人群。 

c）监测因子或指标应包括常规污染因子、特征污染因子、现状超标因子、生态状况指标，以及特

定条件下的人群健康状况指标等。 

11.2   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11.2.1  分行业提出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内容和基本要求。 

11.2.2  对符合产业园区环境准入的建设项目，提出简化入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议。 

a）对不涉及特定保护区域、环境敏感区，且满足重点管控区域准入要求的建设项目，可提出简化

选址环境可行性和政策符合性分析，生态环境调查直接引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建议。 

b）对区域环境质量满足考核要求且持续改善、不新增特征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可提出直接引

用符合时效的产业园区环境质量现状和固定、移动污染源调查结论，简化现状调查与评价内容的建议。 

c）对依托产业园区供热、清洁低碳能源供应、VOCs 等废气集中处理、污水集中处理、固体废物

集中处置等公用设施的建设项目，可提出正常工况下的环境影响直接引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建

议。 

12  产业园区环境管理与环境准入 

12.1  产业园区环境管理方案 

12.1.1  以改善产业园区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提出产业园区环境管理目标、重点、对象和指标，完善

产业园区环境管理方案。 

12.1.2  以提高产业园区环境管理能力和水平为目标，提出加强污染源及风险源监管、污染物在线监测、

环保及节能设施建设、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体系建设、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措施和建议，强化产

业园区环境管理措施。 

12.2   产业园区环境准入 

12.2.1  产业园区环境管控分区细化 

12.2.1.1  产业园区与区域优先保护单元重叠地块，产业园区内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河流水系、湿

地、潮间带、山体、绿地等及评价确定需保护的其他环境敏感区，划为保护区域。 

12.2.1.2  保护区域外结合产业园区功能分区，划为不同的重点管控区域。 

12.2.2  分区环境管控要求 

12.2.2.1  落实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区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结合现状调查、影响预测评

价结果，细化分区环境准入要求。 

12.2.2.2  保护区域环境准入应包括以下要求：列出保护区域禁止或限制布局的规划用地类型、规划行

业类型等，对不符合管控要求的现有开发建设活动提出整改或退出要求。 

12.2.2.3  重点管控区域环境准入应包括以下要求： 

a）空间布局约束要求。对既有环境问题突出、土壤重金属超标、污染企业退出的遗留污染棕地、

弱包气带防护性能区等地块，提出禁止和限制准入的产业类型及严格的开发利用环境准入条件；针对环

境风险防范区、环境污染显著且短时间内治理困难的地块等，提出限制、禁止布局的用地类型或布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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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b）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包括产业园区、主要污染行业的主要常规、特征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及存

量源削减量和新增源控制量、主要污染物（包括常规和特征污染物）及碳排放强度准入要求，现有源提

标升级改造、倍量削减（等量替代）等污染物减排要求，主要污染行业预处理、深度治理等要求。 

c）环境风险防控要求。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特别是优先控制化学品生产、使用、

贮存的产业园区，应提出重点环境风险源监管，禁止或限制的危险物质类型及危险物质在线量，危险废

物全过程环境监管，高风险产业发展规模控制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或污染土壤修复等管控要

求。 

d）资源开发利用管控要求。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等准入要求。节能、能源利用

（方式）及绿色能源利用，涉煤项目煤炭减量替代要求；涉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产业园区应提出禁止、

限制准入的燃料及高污染燃料设施类型、规模及能源结构调整等要求。水资源超载产业园区应提出禁止、

限制准入的高耗水行业类型、工序类型及中水回用要求。 

13  公众参与和会商意见处理 

公众参与和会商意见处理参照执行 HJ 130。 

14  评价结论 

14.1  产业园区生态环境现状与存在问题 

结合产业园区发展情况和生态环境调查，明确产业园区污染治理、风险防控、环境管理、重要资源

开发利用状况及其与环境管理目标和相关政策要求的差距。给出产业园区环境质量现状和历史演变趋

势，环境质量超标的位置、时段、因子及成因。指出产业园区发展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和环境风险隐患。 

14.2  规划生态环境影响特征与预测评价结论 

明确规划实施产生的显著生态环境影响，以及对重要环境敏感区的影响方式、途径和程度。明确规

划实施的环境风险因素和受体特征，以及环境风险类型、暴露途径、水平和后果。明确规划实施对区域

生态环境的整体影响和累积效应，以及对实现产业园区环境目标的综合影响。 

14.3  资源环境压力与承载状态评估结论 

结合评价时段内产业园区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需求量及潜在的碳排放水平，明确规划实施带

来的新增资源、能源消耗量和主要污染物、碳排放负荷。指出不同评价时段产业园区主要污染物削减措

施、削减来源及减排潜力，以及主要资源、污染物现状量、减排量（节减量）、新增量，明确规划实施

的资源环境承载状态。 

14.4   规划实施制约因素与优化调整建议 

明确产业园区规划与上位和同层位法律、法规、政策及“三线一单”和相关规划存在的不协调、不

符合或潜在冲突，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角度给出相应解决对策。结合环境影响预测分析评价结果，明确

规划实施的主要资源、环境、生态制约因素，指出与产业园区环境目标和要求不相符的规划内容，并提

出具体、可行的优化调整建议。说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编制互动过程，编制机关采纳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建议优化规划方案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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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规划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要求 

从生态保护、环境质量、风险防控、碳减排及资源利用、污染集中治理等方面，明确规划实施的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指标和要求，以及产业园区资源节约利用、碳减排的主要优化建议。针对产业园区现

状生态环境问题和不同评价时段主要生态环境影响，提出不良环境影响减缓对策、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以及产业园区生态保护和治理措施。 

14.6  产业园区环境管理改进对策和建议 

明确产业园区环境管理现状问题和短板，及与规划期环境目标和要求的差距，给出提高产业园区环

境监管水平和执行能力的对策建议。明确产业园区环境管控分区，给出具体的分区环境准入要求。明确

产业园区环境影响跟踪监测和评价的总体要求和执行要点，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环评的重点内容、基本要

求及简化建议。 

15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要求 

参照执行 HJ 130 要求，并可根据产业园区实际，对报告书章节设置、主要内容及图件进行适当增

减。 

 

 

 

 

 

 

 

 


